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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岛伟隆

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隆股份”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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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募集资金投入 

智慧节能阀门建设项目 293,779,100.00 262,635,810.35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少于项目投资总额部分将由

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



3 
 

序号 项目 发行费用（不含税） 
自筹资金预先支

付费用（不含税） 
本次置换金额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4,579,981.13    

2 会计师费用 566,037.74    

3 律师费用 712,966.48  712,966.48  712,966.48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费用 
764,150.94    

5 资信评级费 433,962.26  433,962.26  433,962.26  

6 发行手续费用等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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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且募集资金置换时

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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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冠男                        李  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